
 
 
 
 
對統一審核機制的建議書 

 

我們想籍著以下簡短 3分鐘時間來說一說對於保安局提出的建議以及一些實際發生的情

況，我們看到統一審核機制的一些問題，做出一些回應。 
• 首先，我們先針對保安局基於對尋求庇護者的不信任把 14 天的上訴的期限縮短到 7 天。

我們試想一下 ，這 14 天是從申請者收到信件開始計算， 政府部門的辦公時間是由週一

到週五， 相當於 14 天需要減去非辦公的 4 天 剩下 10 天 ， 由於他們大多數都不認識

字，需要尋找相關人士去幫他們進行翻譯解釋，這個過程又需要再減去 2-3 天剩下 7 天，

此外還需要減去郵遞的 1-2 個工作天，最後 14 天只會剩下 5-6 天時間 。倘若把上訴時間

縮短成 7 天， 然後減去 2 天的非辦公日，再減去郵遞 1-2 工作天，最後他們還需要 2-3 日

找到適當的人幫他們去翻譯， 剩下的一天時間又能夠做些什麼呢？這根本就是逼他們往

火坑裡面跳，最後入境清處亦只能拒絕他們的申請， 相當於把他們趕走。 
 

• 其次我們看到法庭所提供的傳譯服務，很多時候這些傳譯者並未能夠把他們真正的意思所

表達出來，扭曲了他們原本想表達的意思，更有傾向協助政府來趕走想這些尋求協助的人

的傾向。這個不公平不公正的行為讓我們覺得極度違反人權。 
 

• 接著个别入境處職員很多時候並未提供適當的協助，取而代之的是用一種很惡劣的態度，

很大聲的跟這些人對話，在我們接觸到的例子當中，曾經有入境處職員企圖在未完全解釋

清楚內容的情況下，誘惑他們去遣返令，倘若他們不合作去簽署，便會再一次用很大聲的

言語跟他們對話，很多尋求庇護者都是受不了他們這種折磨和威脅最終被迫妥協簽下撤離

書。但背後的意思是，簽署撤離書相當於承認他們犯罪，政府在任何的情況下可以隨時把

他們驅逐出境，這根本就是極度違反人權的行為。 

目前遇到的一些問題 

被迫骨肉分離 

我們所接觸到的會員，他們的真實故事真的令我們感到政府的行為是多麼的兒戲及痛心。

入境處是根據什麼準則來建立檔案我們都是不清楚的。我們接觸過的會員，其中有一個案

件是這樣的: 

他們是一家人，分別有兩個成年人及兩個小朋友，按照正常的分配，兒子的檔案是跟爸爸

的，然而，女兒的檔案則跟隨媽媽。但是我們發現，有的人是小朋友一個獨立的檔案，媽

媽自己又獨立一個檔案，又或者，女兒跟隨爸爸組成一個檔案等奇怪的現象。最重要的是

我們來做個換位思考，大家將心比心，假設，你和你們的家人因為某些原因需要逃離異鄉

來到其他地方尋求協助，當地政府要求你們一家人必須強制性拆散你們從而建立檔案，你

們會怎麼想？你們還會覺得這個地方值得信賴嗎？你會覺得在這個地方生存有安全感嗎？

我們機構有大概二十個家庭左右都是這種情況。 

有些單親家庭他們的孩子是香港居民但媽媽是尋求庇護者。當媽媽的申請被否決的時候，

孩子或會跟母親離開，或者有機會與母親分離。以上的情況都屬於違反兒童權利公約第三

條，及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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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種情形，我們協會很希望有關的政府部門可以用一種嚴肅、認真的態度來處理以及

對待相關的情況，而不要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地區，甚至是種族去區別對待，甚至

歧視他們！大家都是人，大家都可以公平享有一切! 

我們亦發現媒體報導經常混淆難民與本地少數族裔，很多時候新聞所報導的，並不是難民

在犯法，我們的主席亦親身到訪深水埗去接觸這些人，發現真實的情況並不是這樣，犯罪

的人並不是單純尋求庇護者，而亦包括一些持有持有身份證的人。但是新聞卻大肆報導為

<尋求庇護者和難民>都在幹壞事，稱呼他們作假難民。 

 

 

我們看到甚至高等法院的司法複核程序，法院給與的判決和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裡面所寫

的，竟然連他們的基本國籍都可以搞混亂（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我們遇到的 200個提出

上訴個案當中已經有 2個個案出錯以及 100個高等法院上訴個案中有 1個個案出錯 ，看

起來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寫錯國籍其實等於吧整個審查基於國家 COI都會出錯，可以看

出香港政府對待 usm這個統一審核機制的多麼不認真，上至法院下至到入境處都帶著有色

眼鏡去對待這些尋求庇護者。最後我們看見目前政府所提出既然建議，包括個別議員所提

出的東西，其實是基於一個非人道，反人道的一個態度來面對一個原本以人道作為出發點

的約定，這點是我們絕對不能認同。香港作為一個已簽署國際兒童權利公約的一份子 ，

應該以人道主義作出發點， 保護他們， 不論來自不同的種族，膚色。倘若香港政府連這

麼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那如何配被稱作世界級城市。 

就以上所提到的種種問題， 我們提出 

 

四項建議， 

第一應該將上訴期限維持原來的 14天，政府部門很多時候也會犯錯并將信件寄失，並不

能用信件寄出日期作為這些尋求庇護者的上訴起始日作計算。 

第二需要為尋求庇護者繼續在法庭上提供有關翻譯人員協助，不能因為以他們懂得英語為

理由而拒絕提供相關協助，很多時候他們真的意思，單純用英語是表達不出來的。 

第三應該重新審視入境處的權力是否過大，需安排入境處安排有關職員重新認識這些尋求

庇護者，而不是利用各種手段強迫他們去簽署撤離書，入境處棣屬於保安局， 職責是去

保護，維護人權， 這些都是建基於 1992 香港所簽訂禁止酷刑公約所提及的，任何人因

為恐懼或受到逼害，香港政府都需盡力要去保護這些人，免受遣返。最後，我們建議入境

處應將同一個家庭的檔案合併，並且通過政府以外交途徑來解決這些問題， 這些尋求庇

護者絕大部分已經被滯留香港多年，家庭以及婚姻這都是人一些基本需要的東西。 

 


